琼台师范学院学生处文件
琼台学工〔2017〕77号


 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国庆节
学生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的通知
各院系学工办：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17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〔2016〕17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，10月1日至8日放假调休，共8天。9月30日（星期六）上班、上课。其中9月30日补上10月6日（星期五）的课。为切实做好节日期间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，保障校园的安全稳定，现将各项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加强管理工作意识，确保学生安全。各院系要牢固树立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”的工作理念，贯彻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落实责任，建立健全学生安全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，坚决杜绝危害学生安全和学校稳定的重大事故发生，确保学生安全。
二、在放假前，各班级务必召开一次关于安全问题的主题班会,认真对学生进行全面的安全、纪律和法纪教育，提醒学生要提高自我防范能力，确保学生放假离校及假期的安全，杜绝安全事故、违纪、违法事件的发生。
三、加强宿舍管理力度，预防突发情况。放假前，各院系要走访学生宿舍，积极推进文明卫生宿舍创建工作，特别提醒学生：严禁在宿舍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及明火，严禁酗酒，严禁将易燃、易爆及毒害物品带入宿舍。严禁留宿外人及非宿舍人员。离开宿舍时，应关好门窗，切断所有电源，防止被盗事件和火灾事件的发生。放假期间，宿舍管理人员应加强对学生宿舍的巡查力度，排查各种情况。
四、各院系要加强学生活动管理。节假日期间，严禁个人擅自组织学生集体外出。原则上不组织、不批准集体外出活动。在校内组织的各类学生集体活动，要有相应的安全预案，做到精心组织，严密部署，全程参与，确保活动安全有序、顺利完成。
五、放假期间，离校学生必须向所在院系办理书面手续，说明具体去向，并留下有效联系电话、地址。
六、切实做好假期值班工作。各院系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工作。值班人员要随时掌握学生动态，发现问题，及时有效处置，并及时、如实上报；各院系于2017年9月29日（周五）上午10点前将国庆节值班表报学生处关团老师。
七、返校统计
假期结束后，各院系应及时清查外出学生返校情况。对于未按时返校的学生，辅导员和班主任应及时了解情况，并督促其尽快返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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